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在目前房价高企、信贷收紧的市场环境下，为了减轻员工购房负担，

同时帮助公司更好地留住人才，公司拟使用部分自有资金为员工购房提供

借款。为规范员工借款购房的申请及审批程序，同时确保不损害公司中小

投资者的利益，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可参照执行。  

 

第二章 借款申请及审批 

第三条  拟向公司申请借款的员工需要符合以下条件：   

1、员工须为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并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全日制本科学历员工在公司工作时间须达三年（含）以上；硕士

研究生学历员工在公司工作时间须达两年（含）以上；博士研究生学历员

工在公司工作时间须达一年（含）以上。  

（2）员工须为进入公司人才培养计划的高潜质人员或为部门核心骨干

人员。 

此外，公司特别引进的高端人才以及公司认为对于公司有特殊贡献的

的员工不受上述条件约束。  

2、员工借款须用于其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成员名

下所有的首套房产的购置或房贷偿还。  

3、员工申请借款，应取得公司其他员工对该笔借款的担保；同一担保

人不得同时为三人及以上员工的购房借款行为进行担保；此外，申请借款

的员工，不得成为本计划中其他借款申请人的担保人。  



4、员工取得借款时，应当签署借款合同，并承诺向公司履行自合同签

署之日起满五年的服务期；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不得参与本次借款购房

专项计划。 

6、员工只能取得一次借款，如夫妻双方均为公司在职员工的双职工家

庭购房或公司员工合购住房，均只能由一人申请取得借款。  

第四条  借款总额及员工限额 

公司本次推行的员工借款购房专项计划，将作为公司一项中长期计划

运行；本计划借款总额为 2000 万元，该额度使用后所产生的回款及尚未使

用额度将循环用于支持公司员工购房。  

每位员工具体获得的借款额度为 10-30 万元，依据员工的偿债能力、学

历、工作年限、历年业绩考核结果等实际情况，由个人申请、公司人力资

源部审定、董事长或总经理批准的方式确定实际借款额度。公司特别引进

的高端人才，借款额度采用一事一议方式确定，借款限额不得超过计划总

额的 5%。 

为做好借款额度的统筹和规划，借款额度将在各业务方向上进行分配，

由各业务方向负责人统一协调，并视员工购房的轻重缓急予以审批。 

第五条 申请流程及借款发放 

1、申请员工如实填写《员工购房借款申请表》提交部门经理、分管领

导审批； 

2、申请人将经分管领导审批的《员工购房借款申请表》提交公司人力

资源部，由人力资源部结合申请人申请额度、薪酬水平及业绩考核情况等

出具初审意见； 

3、人力资源部将出具初审意见的《员工购房借款申请表》报公司董事

长或总经理批准后，办理公司与员工（借款人）、担保人签署《借款担保合

同》事宜； 

4、人力资源部将经审批通过的《员工购房借款申请表》、《借款担保合

同》，会同申请人提交的购房意向书或银行贷款合同等材料报公司财务部，

并由财务在十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发放贷款； 



5、员工应在财务部支付款项后的一个月内向公司人力资源部提交购房

合同的正本备核、复印件备存。  

第三章  借款期限及还款约定 

第六条 公司提供的购房借款，期限为不超过 10 年，自财务支付款项

之日算起，在此期限内，员工的购房借款免息。  

第七条 还款方式 

申请人应在借款期内，分年度按约定的比例进行还款。各年度还款分

为两部分进行偿还，本年度还款额的 80%通过在员工工资中按月扣除的方

式偿还，剩余 20%的借款由员工在还款年度结束后的 20 日内，自行筹款直

接交由公司财务部。 

逾期未还款的，按照应还款金额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付息，由公司

财务部直接在其下一个月工资中扣除。  

第八条  离职违约责任 

若员工在承诺的服务期满前离职或因违反公司有关管理规定被辞退，

离职结算时，对于应付工资、奖金、报销费用等一切应得利益应优先偿还

借款；剩余未还清的借款，须于离职后 10 天内全部还清。此外，借款人还

需补缴所借款项的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借款额度×实际占用时间×利

率（借款发放时所执行的同期商业贷款利率）。 

借款还清后，公司人力资源部方可为其办理离职相关的证明文件。   

三个月内未还清借款及资金占用费的，公司有权向担保人主张权利。 

第九条 公司在以下情况下有权提前收回借款，员工应按照公司规定的

日期及时归还借款： 

1、员工获得借款后的一个月内未成功购房或未偿还房贷的，员工应主

动退还借款； 

2、借款发放后，员工被发现在申请借款过程中虚假陈述或在借款过程

中伪造材料；  

3、员工擅自变更借款用途；   

4、公司认为其他需要提前收回借款的情形。   

上述各项情形中，公司有权根据员工的主观恶意程度，给予借款金额



一定比例的罚款。   

第十条  个人所得税 

根据相关税务法规规定，员工应自行承担因该借款所产生的个人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将按照同期公积金贷款利率核定的贷款利

息计算，并将由员工所在公司代扣代缴。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由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生效，具体实施细则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公司财务部为借款资金的管理部门。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2 日 




